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结构优化。 造，不存在地下水、
土壤的污染途径，对

地下水和土壤的环
境风险较低。

因此，本项目建设符合《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2024年修订) 的通知》 (穗府规〔2024〕 4号) 的要求。

(3)与《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广州市环境管控单元准入清单(2024年修订)

的通知》 (穗环 (2024) 139号 ) 的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环山村光头岭工业区自编环山西街4号，根据《广

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广州市环境管控单元准入清单 (2024年修订) 的通知》 (穗环

(2024) 139号) ,项目所在区域属于秀全街道炭步镇重点管控单元(ZH44011420006),

项目与该方案的相符性详见下表。

表1.5项目与广州市环境管控单元准入清单相符性分析表
相
符

性
管控维度 管控要求 符合情况

1-1项目属于有色金属铸造，不属
于不符合产业规划、 主导产业、
效益低、 能耗高、 产业附加值较
低的产业和落后生产能力。1-1.【产业/限制类】现有不符合产业规

划、 主导产业、 效益低、 能耗高、 产 1-2项目用水主要为生活用水、冷
业附加值较低的产业和落后生产能力 却用水和喷淋塔用水，不 属于高

耗水、 高污染行业。逐步退出或关停。

1-2.【水/限制类】严格控制高耗水、高 1-3项目从事有色金属铸造，不属
污染行业发展。 于新建储油库项目、 产生和排放
1-3.【大气(限制类】大气环境受体敏感 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工业建设
重点管控区内，严格限制新建储油库 项自，以及使用溶剂型油黑、 涂
项目、产生和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 料、清洗剂、 胶黏剂等高挥发性
物的工业建设项目以及使用溶剂型油 有机物原辅材料项目。

相

符
墨、涂料、清洗剂、 胶粘剂等高挥发区域布局管控 1-4项目熔铝、压铸、脱模废气经
性有机物原辅材料顶目。 集气罩收集后一同通过水喷淋
1-4.【大气鼓励引导类】大气环境高排 (带除雾器)+单级活性炭吸附装
放重点管控区内，应强化达标监管， 置处理后由15m高排气筒排放；
引导工业项目落地集聚发展，有序推 打磨废气经集气罩收集通过布袋
进区域内行业企业提标改造。 除尘器1#处理后于车间内无组织
1-5.【风险/限制类】单元内炭步镇瓦步 排放； 抛丸废气经设备密闭收集

村花都油库应按照《石油库设计规范 通过布袋除尘器2#处理后于车间
(GB50074-2014) 》,严格落实与库 内无组织排放； 机加工废气经过
外居住区、 公共建筑物、 工矿企业、 自然沉降后于车间内无组织排

放； 厨房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交通线的安全距离。
理后引至所在建筑楼顶达标排
放。

1-5项目不涉及油库。
相

符

项目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工艺2-1.【其他综合类】单元内规模以上工
能源资源利用

业企业应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工艺 和装备，清洁生产指标达到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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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环境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1、水环境质量现状

本项目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环山村光头岭工业区自编环山西街4号，属于炭步污

水处理厂的纳污范围，但周边市政污水管网尚未完善。近期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 隔油

隔渣池处理达标后，汇同未添加任何药剂的间接冷却循环系统排污水排入花都区炭步镇环

山村工业园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理；远期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隔油隔渣池预处理达标后，

汇同未添加任何药剂的间接冷却循环系统排污水进入市政管网引至炭步污水处理厂集中

处理，尾水排至白坭河。

白坭河(远期纳污水体) : 根据《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水功能区调整方

案 (试行) 的通知》 (穗环 (2022) 122号 ) ,项目评价范围内受纳水体白坭河的水环境

近期 (至2030年)水质管理目标为IV类，应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IV类标准。

区

域
环

境

质

量

现

因白坭河纳污水体暂无生态主管部门发布的水环境质量数据和地方控制断面监测数

据，为了解受纳水体环境质量现状，本评价引用同创伟业 (广东)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于2023年3月29日~31 日在白坭河断面的监测数据进行分析 (报告编号： TCWY检字

(2023) 第 0329108号) 。 引用数据来源见附件五,其统计分析结果见下表。

状

详见附图十五，引用数据来源见附件五，监测结果详见下表。

表3.1 白坭河水环境质量监测结果

采样日期及检测结果 标准 结果监测
单位检测项目

断面 限值 评价2023.03.312023.03.29 2023.03.30

水温 15.9 16.2 15.7℃ / /

无量纲pH值 达标6～97.2 7.1 7.1

溶解氧 达标mg/L 4.6 4.8 4.6 ≥3

达标粪大肠菌群 MPN/L ≤2000050 70 50

悬浮物 mgL 14 17 13 / /

W1白坭
化学需氧量 达标mgL ≤3018 17 18河

五日化学需氧量 达标mgL 4.84.6 ≤65

达标mgL ≤1.5氨氮 0.788 0.77 0.8

mgL总磷 达标≤0.30.280.3 0.3

达标石油类 mgL 0.03 0.03 0.04 ≤0.5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达标0.134 0.146 0.14 S0.3mgL
注：参照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IV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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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活污水和间接冷却水。
1、生活污水

本项目共有员工21人，其中 15人在厂内用餐，8人在厂内住宿。 在厂内食宿的员工
用水量参考广东省《用水定额第 3部分：生活》 (DB44/T1461.3-2021) 表 A.1服务业用
水定额表中“有食堂和浴室的办公楼”生活用水定额，即“先进值”15m³/ (人 a) ,仅在厂
内用餐的员工用水量参考广东省《用水定额第 3部分： 生活》 (DB44/T1461.3-2021) 表
A.1服务业用水定额表中“有食堂和浴室的办公楼”生活用水定额的“先进值”和“无食堂和
浴室的办公楼“生活用水定额的“先进值”两者平均值，即“先进值”12.5m³/ (人 · a) ,不
在厂内食宿的员工生活用水量取广东省《用水定额第3 部分：生活》(DB44T1461.3-2021)
中“无食堂和浴室的办公楼”生活用水定额“先进值”,即10.0m²/ (人a) ,则项目全厂生活
用水总量为267.5m³a (0.8685m³/d) 。
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中的附表1 生活污染源产排污系

数手册，人均日生活用水量<150升人·天时，折污系数取0.8,则项目生活污水产生量为
214m³/a(0.6948m³d) 。

表4.11 生活污水污染物产排情况一览

本评价生活污水CODar、 氨氮、 总氮、 总磷产生浓度依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
算方法和系数手册》 (2021年版) 中《生活污染源产排污核算系数手册》表 1-1五区的水
污染物产生系数，BODs、 SS、 动植物油根据《给排水设计手册》第五册《城镇排水》表
4-1典型生活污水水质示例的中浓度。 参考《我国农村化粪池污染物去除效果及影响因素
分析》 (环境工程学报，2021年 2月第15卷第2期) 、 《化粪池在实际生活中的比选和
应用》 (环境与发展，陈杰、 姜红) 、 《化粪池与人工湿地联用处理湖南农村地区生活污
水研究》(湖南大学，蒙语桦)等文献，三级化粪池对CODe;去除效率为21%-65 %、 BOD₅
去除效率29 %~72%、 SS去除效率50 %~60 %、 氨氮去除效率25 %~30%; 参考《第一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城镇生活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中的三级化粪池产排污系数计算处理效率，三
级化粪池对总磷去除效率为 15%, 隔油隔渣池对动植物油的去除效率取50 %。 因此，本
评价三级化粪池对CODc、 BODs、 SS、 氨氮、 总氮、 总磷的去除效率分别取43 %、 50 %、
55%、 27.5 %、 27.5%、 15 %、 50%。 项目生活污水各污染物产排情况见下表 。

表

总磷 总氮废水种类 污染因子 动植物油CODcr BOD
₅

ss NH
₃
-N

产生浓度(mgL) 28.3285 220 200 39.44.1 100生活污水
214m³/a 产生量 (va) 0.04710.0610 0.0428 0.0061 0.02140.0009 0.0084

60



































































































































附件三粗赁合同

厂房续租合同
出租方 (以下简称甲方):  梁锦添
承租方 (以下简称乙方): 甘灿宏

根据《合同法》 及有关规定， 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和责任， 经双方友好协商， 签订本合同：

一、 甲方将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环山经济联合社环山村光头岭工业区(自编号环山西街4号 ),

厂房租用土地面积3884平方米， 土地权属性质集体， 用途为工业厂房使用，由甲方购入该租地

12

自建设厂房包括车间 (属锅结构)、 办公室、 宿舍楼属混凝土结构， 内有 200 千瓦变压电房、 3

台吊机使用 (备注： 其中10吨 吊机一台，5吨吊机两台)。

二、 出租期由2025年 1月 1日至2029年 12月31日止， 期满时需要续约签合同， 在期满前三个月

由双方另行商定，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租赁权。

三、 租金： 经双方同意， 由2025年 1月 1日至 2029年 12月 31日厂房每月租金为50000元 (实收

租金) 租用税和租金所需缴纳的税金及其它所需支付的税费等由乙方负责 。

四 、 租金缴纳： 乙方必须在当月 25 号前缴交当月租金给甲方， 如 乙方超过当月尚未交租金的， 甲

方则按欠缴租金总额， 每日计收乙方 2%的滞纳金至交清欠之日止， 如乙方当月租金到次月 10

日前尚未缴清的，视作乙方违约。甲方租金收缴的银行：户名：梁敏宜；账号：6223228801637492:开

户银行： 顺德农商银行大良支行 。

五、 保证金： 合同签订后， 乙方付人民币： 壹拾伍万元正 (¥150000元 ) 给甲方作保证金 (保证金

不计付利息), 签约于租期届满时， 在乙方缴清全部租金、 无损坏厂房、 并清理所有杂物、 缴清

水 、 电费、 垃圾处理费等属乙方产生的费用后， 两周内甲方应当如数退回保证金给乙方。 保证

金收缴使用银行： 户名： 梁锦添；账号： 6223226026608603:开户银行： 顺德农商银行陈村支行。

六、 甲方将该厂房现状交付，乙方需办理相关的经营证照， 甲方需配合并提供给乙方所需相关的资

料， 费用乙方负责。

七、 ①合同期内： 乙方必须遵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依法经营包括当地村规民约， 并

且严格执行消防安全法规， 生产安全法规、 用人规章制度， 购买相应财产及人身安全保险。 合理

使用租赁厂房；未 经甲方书面同意， 乙方不得擅自改变厂房的结构和装修及改建其他附属设施和

改变厂房用途。 如 因使用不当造成厂房损坏， 乙方要承担厂房维修或者赔偿责任。

②乙方需要改建或加建建筑物及水、 电设施增容必须以书面形式向甲方申请 《需附上设计图),

经甲方同意后方可进行。 乙方的建筑物必须向有关部门办理一切相关的报建手续， 所产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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